永州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
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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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2021年3月11日至2021年6月20日，市委第八巡察组对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了机动式巡察,2021年8月16日向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关于政治站位不高，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有差距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第一课题”学习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公安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校委会“第一议题”和中心组学习“第一课题”，重点学、反复学。持续开展“政治业务双提升”专题学习，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二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集体学习“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增强严格贯彻执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主要负责人末位表态制，设立专门意见信箱，接受党员群众监督。三是抓实意识形态工作。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参加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专题辅导讲座，设置意识形态专门宣传栏，下发《新闻信息发布“三审”制度》《外请教官管理办法》等意识形态管控制度，切实抓严抓细意识形态工作。四是推动主责主业发展。推动大练兵规划目标落实落地，将大练兵内容纳入了培训班课程，重点训、反复训，组织1300余名民警开展了大练兵训练测试，举办了实战大练兵指挥战术技能专题培训班，开展了民警训练教材建设专题调研。推动警务实战改革，与实战部门建立了“一基地一机制”的教学合作体制。推动教育训练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学员食堂、宿舍、射击馆、室内训练馆的建设改造工作。
二、关于财务基础薄弱，资金资产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停止现金支付，清退超标准超范围列支党建等活动经费6680元，收回应收未收资产出租收入11900元。二是加强学习教育。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了财会知识和政策，增强财务人员严格规范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的能力水平。三是规范工程建设管理。制定下发《政府采购工作规范》《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项目实施办法》，规范明确了工程建设、工程招标、工程验收、工程结算的程序和要求。四是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明确专人负责固定资产管理，邀请专门机构开展了固定资产专项清查，制定下发了《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三、关于作风建设不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清退违规发放的费用。清退退休支部虚开发票套取的4500元，清退违规发放的调研经费7200元、主题党日活动途中生活补助4200元。二是完善财务管理制度。修改下发了《财务管理制度》，规范了报销依据、报销标准、报销程序，杜绝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三是加强内部管理。加强行文管理，对不规范的文件进行调整或通报作废，制定了《发文管理办法》。规范会议记录，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会议记录的通知》，统一规范会议记录。加强考勤管理，组织学习打卡考勤制度，将考勤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安排专人负责借调人员考勤工作。
四、关于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有差距的问题
整改进度：已完成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规范更新党务公开内容。对党务公开栏进行规范和更新，制定了《永州市公安干校党（总）支部党务公开制度》，对党务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和形式及工作要求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二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组织全体党员民警职工学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制定了《永州市公安干校组织生活会制度》，对组织生活进行了明确规范，规定了召开的程序方式及内容，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见人见事见思想。定期将问题整改情况进行通报，接受全体党员群众的监督。三是清退违规使用的党费。责成党支部清退了违规使用的600元党费，并将党建开支纳入财务内审管理，规范党费开支行为。
欢迎社会各界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若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0746-8227666；电子邮箱：yzsgagx@163.com。


永州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
                       2021年12月31日
- 1 -
 

- 3 -

